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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滨水空间的界定及与重要管控线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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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和保障，滨水空间的建设是承载城市活动，体现城市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河湖管

理范围、蓝线、绿线、红线等城市重要管控线对城市水生态、水安全及滨水空间的利用方面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本

文通过分析现有滨水空间界定的问题，厘清与滨水空间与城市重要管控线之间的关系，得出基于城市重要管控线的滨

水空间界定范围，为滨水空间的规划建设管理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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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人类自古依水而居，水是城市的生存之源

和发展之源。滨水空间作为城市重要的自然资源和战略

性资源，承担着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1]。

特别是在中心城区，通过打造滨水公共空间，激发城市

的活力，带动城市建设与更新。因此在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中，域的层面突出底线管控约束，科学划定湖管理范

围；而在中心城区，除了城市供水、防洪、防污等要求

外，滨水常常布局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和主要功能，通

过城市蓝、绿线、红线等重要控制性来管控。基于此，

本文通过研究城市重要管控线的关系合理界定滨水空

间，为滨水空间的管控和建设引导提供参考。

理论和实践中对滨水空间的界定

目前学术界并未对城市滨水空间做出明确界定，通

常范指与河、湖、江、海等水域相邻的一定水陆域空间

范围。李文生[2]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滨水公共

空间指包含200~300m范围内自然环境与人工景观的水、

陆域交叠场所，具有历时性的空间传承特征和共时性的

空间扩散特征。本文认为，此处的滨水公共空间即为狭

义上的滨水空间。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北京、上海等地都相继出台了

设计导则对滨水空间进行引导。其中《上海市河道规划

设计导则》[3]设计要素分为水域空间和陆域空间，陆域则

包括滨水空间、市政道路、建筑前区和建筑。由图1可以

看出，上海定义的滨水空间仅仅指市政道路红线至水域

之间的绿化范围。而《北京滨水空间城市设计导则》[4]中

则较为明确指出，由图2可以看出，“滨水空间”是与水

域密切相关的城市空间，包括城市河道、两侧绿带及滨

河第一街坊范围的建设用地，一般以滨水第二条市政道

路为界，要求在北京开展一段滨水空间的规划建设与使

用管理时参照此导则。由此可见，北京界定的滨水空间

比上海的范围更广，涉及的用地类型和控制线也更加的

多样。

现有研究的主要问题

不管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能明显看出，滨水空间

界定较为宽泛，与现有城市管控线的交织较为复杂，可

能会涉及河湖管理范围、城市蓝线、绿线、红线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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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控制线。但由于各种类型的控制线由不同部门负责划

定实施，且各省市和地方河湖管理范围、城市蓝线、绿

线等重要控制性划定标准不一，因此即使出台了滨水空

间相关政策，但由于边界界定模糊，实施过程主体不明

确，导致预期效果不理想，建设目标难以实现。

河湖管理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以下简称《防洪法》）

中对有堤防河道河湖管理范围的定义是“两岸提防之间

的水域、沙洲、滩地、行洪区和堤防及护提地”，无堤

防的河道则是“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设计洪水位之间的水

域、沙洲、滩地和行洪区”。[5]《防洪法》明确了河湖管

理范围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但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边界

不清、侵占河湖生态空间的现象。水利部2018年印发了

加快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了河

湖管理范围的重要性 [6]。

一般来说，河湖管理范围由水务局负责组织划定，

划定的具体范围会根据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例如湖北省

的河湖管理范围是由水利厅进行划定，范围除了堤防之

间的水域、沙洲等，还包含两侧堤防之外的禁脚地、工

程留用地和安全保护区，其河湖管理范围约是从堤防外

坡脚处起外延530m左右；而天津市滨海新区的河道管理

范围，虽然划定主体为滨海新区水务局，但划定对象是

与城市建设密切相关的河湖水系，其明确指出了河道管

理范围是河道蓝线外10-15米用地范围。

城市蓝线

《城市蓝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将城

市蓝线定义为城市规划确定的将、河、湖、库、渠和湿

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地域界线，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管理[7]。可以看出，城市蓝线主

要是与城市建设相关的管控线，《办法》中并未明确提

出城市蓝线划定的具体范围，同样给与了各地方一定的

自由裁量权，这也导致了蓝线划定的位置和范围缺少统

一的标准参考，并且由于规划与水利的名词和规范解释

不一，地方会出现新创的名词，或者出现将河湖管理线

与城市蓝线合并的现象。

城市蓝线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组织划定。在命名

上，有河湖蓝线、生态蓝线、河道蓝线等；在范围上，

有从堤防外坡脚开始计算的，还有从河道上口线开始计

算的等等。例如天津市滨海新区河湖蓝线是指城市各级

河、渠用地规划控制线，在概念理解上与城市蓝线定义

相似，均为河道的规划管控线；厦门市则以生态蓝线命

名，范围为堤防堤脚外延不少于30m；盐城市中心区规划

同样是以堤防背水坡踢脚线外侧5米作为城市蓝线；而中

山市根据河道的宽度划定不同范围的城市蓝线，具体则

是以河道上口线为起点进行计算的。

其他管控线

滨水空间中与城市建设相关的重要管控线还包括道

路红线、建筑控制线和城市绿线。道路红线是城市道路

用地的规划控制线，一般与用地红线重合；建筑控制线

是建筑物基底位置的控制线，一般后退道路红线建造；

绿线是城市中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与滨水空间相关

的城市绿线包含公园广场的划定以及防护绿地的划定。

红线、绿线及建筑控制线均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组织划

（确）定。

各管控线之间的关系

滨水空间内蓝线、河湖管理范围、绿线、红线和建

筑后退线这几个重要的城市管控线会影响到滨水空间的

具体范围以及开发利用，因此应先理清这些重要城市管

控线之间的关系。

城市蓝线与河湖管理范围都是保证的取水、防洪、排

涝、生态等的安全，广州将建成区的河湖管理范围等同于

城市蓝线，天津划定城市蓝线则小于河湖管理范围。基于

对全国多个城市的研究，本文认为河湖管理线更注重河

湖安全的管理，而蓝线则关注城市开发的底线，因此在

范围上小于河湖管理范围；绿线是滨水绿化控制线，是

对水体周边绿化与城市建设用地的过渡管控，因此一般

情况下应在河湖管理范围以外；而道路红线和建筑后退

线则对抵达滨水区域的交通及城市界面的管控，这两条

线之间及与其他管控线之间的关系较为清晰。

滨水空间与重要管控线的关系

河湖管理范围的本质是保护，禁止影响水利安全及

污染水质的行为出现。当重要江河流经城市中心区，城

市蓝线更强调与城市建设密切相关的。《城市水系规

范》中对滨水区的概念界定是“在空间上与水体有紧密

联系的城市建设用地的总称”。由此可以看出，相较于

河湖管理范围和城市蓝线对水体的保护，滨水空间更侧

重于沿水开放空间的利用和开发。因此，本文认为滨水

空间重在“滨”字，应包括城市蓝线或河湖管理范围除

水体以外的区域。

在中心城区，陆域与水域之间的岸线可以进行滨河

公园的打造。因此，滨水空间中的绿线应当是能够满足

人群活动的G1、G3类的公园广场用地为主，G2类防护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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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作用为隔离和保护，在滨水空间的开发利用中不常

涉及。

道路红线是划分滨水空间与城市建设用地的界限，

北京和上海的河道设计导则都将滨水空间范围包含至滨

水第一街坊的建设总用地，因此本文认为滨水空间的范

围应到建筑后退线的范围内。

滨水空间的界定

基于以上研究，滨水空间更侧重于沿滨水的区域，在

有堤防的河段范围应是从迎水面护堤地至滨水第一道街坊

的建筑后退线，包含迎水面护堤地、堤防、滨水绿化、道

路和建筑后退范围；无堤防的河段则从历史最高洪水位线

至滨水第一道街坊的建筑后退线。具体见图3和图4。

滨水空间应当与城市重要管控线相协调，对于蓝线

范围内有堤防的河道，堤防在保障防洪安全的同时也导

致了水与土地、人文的分割，其迎水面护堤地是天然

的亲水平台，例如陕西某县城就将护堤地打造成了市民

活动广场，因此，将迎水面护堤地纳入到滨水空间的范

围，意图以滨水空间的设计打破堤防对城市与水体之间

的生态阻隔。滨水空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通过

环境景观设计、阶梯广场等方式弱化堤防的存在，满足

居民的亲水需求。

城市蓝线至城市红线之间的绿化区域是滨水空间的

核心，该区域可能部分仍属于河道管理范围。这个区域

是城市空间与水体衔接的过渡地段，是打造滨河绿化景

观或公园广场良好场所。一方面保障了滨水生态的完整

性和多样性，更好的推动滨水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满足了居民较强的亲水、开放空间和文体设施

的需求。

水体沿岸有滨水道路的，滨水空间应与道路红线相

衔接，与建筑后退线共同构成了城市面向滨水区域的公

共界面。考虑到滨水空间的特色营造，市政道路和建筑

后退空间是影响滨水空间开放性、共享性及形成连续性

城市功能肌理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其纳入到滨水空

间的范围。

滨水空间是城市发展主要脉络，具有开放性、亲水

性、参与性、识别性的特点。滨水空间中除建筑控制线

其余管控线内用地均为非盈利性用地，建设管理权限

下设在各个不同的部门。如河湖管理范围内的建设归水

务部门，城市绿线内的公园绿地、滨水城市道路则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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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门负责建设管理。因此界定好滨水空间的范围，

深入了解建设管控要点，明确其与城市重要管控线的关

系，不仅仅为滨水空间的建设引导提供了科学依据，也

对落实管理主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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